
申請書 修 正 版

申請單位

名稱 立案地址

負
責
人

職稱 聯
絡
人

姓名

姓名 電話

計畫內容

活動名稱：

活動期間：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止

主(協)辦單位：

活動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參加對象及人數：

計畫用途 ☐1.體能健康 ☐2.體育 ☐3.文化 ☐4.社會教育 ☐5.公益性(申請單位請行勾填)

計畫具體施

行項目概要

預期效益

計畫總經費 新台幣  拾  萬  千  百  拾  元

申 請 補

助 經 費
新台幣  拾  萬  千  百  拾  元

申請單位

自有經費
新台幣  拾  萬  千  百  拾  元

其他單位補

助(含收費)
 

(無接受補

助者填無)

單位： 補助項目： 補助金額：         元

單位： 補助項目： 補助金額：         元

單位： 補助項目： 補助金額：         元

附表一



一、申請補助檢附資料：1.計畫書及經費概算表乙份2.其他有關文件

二、經費核撥檢附資料：1.原申請計畫 2.經費核銷原始憑證  3.成果報告及照片4.收據(含登記字號及統一編號)

                  5.實際支用經費明細表 6.其他必備文件。

三、本申請案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第3款辦理之情形者，且申請人就本申請案，係屬公職人員利 

   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及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者，請填寫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

   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」，如未揭露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8條第3項處罰。

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單位印章

  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日



收   據

茲收到高雄市前鎮區公所補助辦理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

經費，新台幣（大寫）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。

此    致 

  高雄市前鎮區公所

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核准立案字號及扣繳編號【統一編號】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會計：

出納：

住  址：

聯絡電話：(  )
請自行勾選下列符合之條件及領取補助款方式：

□ 符  合

民法總則財團或社團法

人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

法令經主管機關登記立

案之教育、文化、公益或

慈善團體

□
通匯

存帳

銀行名稱
准照領受捐贈

之收據免貼

印花稅票撥款帳號

□ 非符  合

民法總則財團或社團法

人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

法令經主管機關登記立

案之教育、文化、公益或

慈善團體

□
通匯

存帳

銀行名稱
依據市府財政局 971125

高市財五字第

0970018052 號函規定：

『本款項同意採通匯存帳

統簽支票方式辦理』准免

貼印花稅票

撥款帳號

印章



中 華  民  國   　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申請補助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實際支用經費明細表  修正版

活動名稱 :

經費來源 全部經費支出

補 助 機 關 名 稱 補  助 金 額 項    目 金   額

前鎮區公所 　 　

其他贊助單位（依序詳

列） 　 　

 1. 　 　

2. 　 　 　

 3. 　 　 　

 4. 　 　 　

5. 　 　 　

 6. 　 　 　

自有款 　 　 　

　 　 　 　

　 　 　 　

　 　 　 　

　 　 　 　

合             計 　 合            計 　

Ａ實際支出少於Ｂ原計畫預算，應重新計算核予補（捐）助金額為（計算

公式如下）

（A實際支出　÷　B原計畫預算）×　Ｃ前鎮區公所核定補（捐）助金額 ＝（　　　　）

元(公所補助金額)（             ）÷           × 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）

請款單位聲明事項 :

1.確實遵照政府採購法第4條、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2條、第3條及相關法令辦理完竣。

2.據實填報資料，否則除願無條件繳回所有補助金額外，並被列為拒絕補助對象。

3.上列支出所附發票或收據，僅向前鎮區公所申請，未向其他單位重複申請經費。

4.申請補助項目，如涉及個人所得，受補助單位應依所得稅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所得扣繳。

附表二

文件的



承辦人            會 計            負責人或             申請補助單位

               (出納)            單位首長             (單位圖記)

聯絡電話：



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請填寫單位全銜）

活動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單      據      黏      存      單
（一張單據黏存單僅黏貼一張單據，單據黏存單不足時請自行影印）

憑證編號 項  目 單   據   金    額 備        註

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

$

經 手 人出 納會 計負 責 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

*  單據請黏貼虛線處  蓋印章，謂之騎縫。


